
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
关于规约第四篇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
1999 年 2 月 16 I:l ~罕 26 日

1999 年 7 片 26 口至 8 月 13 日

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

纠约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

第四篇.法院的架构和组成

与法院的架构有关的规则

Bl 全体会议

法院全体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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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洁'f'~ iì J必须在.~选后两个月内开余体会议u 在第一次仓体会议七他们除了根

99-17 169 (c) 

据祝刑十宣誓之外ji:~仔 l

j在举庭长手11副庭长‘

店主it 书记'白' 长.

通过:规则、

委派各口J 的法订。

2. 其后法'白. 11 J须每年军少川二全体会议-;此行使现约、这些规则和法院的规幸给
予他们的 I二作任务以及必要H.J'{:t::庭长自行 R+F或应卡fk宫的要求召开特别全体

会议。

1 法院每一次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应有出院J二丰分之二的法官u

如果; ((规则》台设立}A~己分庭的规定p则将会添加lk~， F一句

"委派风妃分庭的?t~'ú' ,", 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bbd916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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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除非舰约或这些规则刃有规定，否则法院全体会议的决在叮山出席会议的多数

法官作tlU日果正反票数相芋，则庭长或代理庭长叮投决定票u

B2 选举和资格

I 检察官

检察官职权的下放

除了规约特别是其中第十五条和第五1三条所规定的检察官的 J31 有职权之外?

检察官政副检察官除了第四十'四条第四款所提到的人员之外电尚可授权检察官办公

室的工作人员代表他/她行使职权。

2. 书记盲长

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的资格与选举

l 院长会议. .经选出席，同]拟出符合第四 1‘三条第」款所定标准的候选人名单.特

拉转变缔约国大会.1H言其叮能的话建议人店。

2 院长在获得缔约国大会通知iJ宅建议的人选之后‘应将候选人名单连同建议运交

法院全体会议c

3. 依照第四t-=条第山款的规定，法院全体会议院参考缔约国大会的任何建议，以

绝对多数选出书记官长。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，应继续进

行投票、直到有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U

4 如果需要有一名副书记'白'长，书记古长可就此向法院院长提出建以曰院长应召

开法院全体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。如果法院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11 式决定选举副一书

记官长川。书记日 KJ';，二向法院提 tH候选人名单 a

5. 法院全体会议应以选举书记官伏的同样方式选出副书记宵 L~o

B6 检察官办公室的架构

检察官办公室的运作

l 格察官在履11 检察官办公室的管理和行政职责.应实施指导 i亥办公室作业的条

Ø'U, 

2 在编写或修订这些条19U时，检察官应就 uJ能影 nlí~ 书记官处作业的任何事项与书

记官长进行协!臼』

保留资料和证据

检察官应对兵办公室在调查过程中掌握的资料和物证的保留、保管和安伞:负

责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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